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二读辩论  
《２００８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

议二读辩论《2008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我谨动议二读《2008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 
 
  财政司司长在今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向较低收入人

士的强积金户口一次过注入六千元，以加强他们的退休保障。符合资格获得注款

的人士包括所有在今年二月底在职并月入不超过一万元的强积金计划成员和获

强积金豁免的职业退休计划成员，以及所有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前一年内曾经就业

而当时符合薪金规定，并持有强积金供款户口或是职业退休计划成员的人士。有

关措施将可让大约一百七十万名市民受惠。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赋权并透过积金局落实这项利民措

施。由于根据现行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简称《强积金条例》），只会由

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士向强积金户口作出供款，因此我们必须修订法例，让积金

局在收到政府就这项措施而提供的拨款后，可以指示受托人把指定款项存入合资

格人士的强积金户口内。此外，由于积金局没有强积金计划及职业退休计划成员

的账户数据，因此需要透过条例草案赋权积金局，收集、整合和核实相关资料，

以制订合资格人士及其户口的名单。 
 
  条例草案旨在为落实注款建议而清晰列明积金局和受托人等的权责。财政司

司长已在较早前公布有关可获注款的资格准则，有关准则并不在修例范围之内。 
 
  注款建议自今年二月公布后，得到市民普遍支持。财政司司长在充分考虑议

员和市民提出的意见后，在今年四月底宣布把注款计划的适用范围扩大。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和积金局同期立刻跟进落实建议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厘定修例

范围和具体内容等。我们并已加快草拟有关法例修订的条文。 
 
 



  我们于今年五月就落实注款计划的详情和相关立法建议咨询立法会财经事

务委员会时已指出，我们会在今个立法年度尽快提交条例草案。由于积金局需要

条例草案赋权及充足时间进行账户资料收集和处理的工作，以编制合资格获注款

人士和账户的名单，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完成立法，使积金局可立即启动相关

的程序，以尽快落实有关措施。条例草案今天正式在立法会作出首读，我们会全

力配合立法会处理这条条例草案的工作。 
 
  在条例草案通过成为法例后，我们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批准拨款。我

们的目标，是致力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内开始向有关户口注入款项。 
 
  我希望各位议员支持及尽早通过条例草案，以尽快落实这项有助提升较低收

入人士的退休保障的措施。多谢主席女士。 
 
完  
 


